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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EALTH GROUP INC.

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以「萬全醫療集團」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8225)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報告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有
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報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司所用辭
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司僅此就有關《創業板規則》第 18.47
條要求發行人提供更詳細或額外的資料提供進一步資訊。

審計意見詳情及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的實際或潛在影響

本公司分別與四大客戶 A 公司、B公司、C 公司、D 公司簽訂服務協議，約定由

本公司提供上市後臨床大數據研究服務，並獲得相應的報酬。截至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直至發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二一年年度業績」）日期期間，本公司貿易應收

款包括 2019 年-2021 年 A 公司 1150 萬元，賬齡 180 天，B公司 3000 萬元，賬齡

180 天，C 公司 150 萬元，賬齡 180 天，D 公司 100 萬元，賬齡 180 天。上述貿

易應收賬款共計人民幣 44,000,000 元。

針對上述應收賬款，於二零二二年審核期間，核數師已獲得以下審計憑證：

(i)與 A 公司簽署的服務協議；

(ii)與 B 公司簽署的服務協議；

(iii)與 C 公司簽署的服務協議；

(iv)與 D 公司簽署服務協議；

(v)本公司上市後臨床大數據研究服務成果；



(vi)發票；

(vii)記賬憑證；

（viii）回單；

（ix）A 公司應收賬款還款承諾函；

（x）D公司專案進度確認函；及

（xi）B 公司專案進度確認函。

針對上述應收賬款，於二零二二年審核期間，核數師已開展以下審核程序：

(i)評估本集團向客戶授予信貸限額和信貸期限的程序；

(ii)評估集團與客戶的關係和交易歷史；

(iii)評估集團的減值評估；

(iv)評估債務的賬齡；

(v)評估客戶的信譽；

(vi)檢查客戶的後續結算；

(vii)評估集團在綜合財務報表中的信貸風險披露；

（viii）向客戶寄發詢證函；及

（ix）與客戶進行訪談。

核數師要求提供客戶詳細的管理報表和資產證明，以支持上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貿易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的可收回性和客戶還款能力。管理

層也與客戶多次溝通，希望客戶協助配合提供管理報表和資產證明證據，但客戶

表示其屬於非上市公司，沒有提供及披露管理報表和資產證明的義務，且管理報

表和資產證明證據屬於客戶商業機密，不同意提供。另外，管理層尚未對客戶的

餘額情況採取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行動。核數師基於上述不確定性，認為無法獲得

充分及適當的審計證據，使其信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

表的貿易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中約為人民幣 44,000,000 元的可收回性，因此出

具保留意見。

管理層通過多次與核數師溝通、諮詢律師行與行業專家顧問，綜合評估認定核數

保留意見並不會對本公司財務狀況造成實際或潛在不利影響，亦不會對本公司的

正常經營造成任何障礙。

管理層在主要判斷領域的立場和基礎（如資產減值或估值基礎），以及管理層
的觀點與核數師的不同觀點

導致核數保留意見的情況僅影響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約資產的年末

結餘。管理層預計有關核數保留意見的事宜於未來財政年度不會造成任何進一步

影響。基於上述，管理層認為在疫情環境下，大多數醫療機構停緩臨床研究業務，

聚焦抗疫，管理層無法對疫情不可抗力事件評估，從而準確預估收款。另外客戶

現金流緊張，導致回款時間變長。這種類型的保留意見不是會計準則的差異、稅

務的差異或是賬務混亂的差異所導致的，相關專家給出的意見也表明，這種類型

的保留意見不會帶來負面的影響。管理層一直在與客戶進行積極溝通，並已收回

部分賬款，履行了勤勉盡責的義務。管理層相信，通過溝通談判，與客戶協商制

定回款計畫，及採取法律行動，應收賬款可以全部收回，並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移除。核數師秉持更加審慎的態

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認為無法獲取充分及適當的審計證據確認上述應收賬款收

回確定性,因此出具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管理層對核數師職業理念和精神表示理

解並尊重。

審計委員會對審計意見的看法，以及審計委員會是否審查並同意管理層對主要
判斷領域的立場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核數保留意見及管理層對主要判斷領域的立場。審核委員會認

同管理層的意見，核數師是從審慎的角度出發，提醒本公司存在應收賬款無法完

全收回的風險。核數師也表示，如果本公司後續收回了賬款，保留意見會自動清

除。審核委員會認為核數保留意見並不會對本公司的正常經營造成任何不利影響，

並認為本公司將能夠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中移除核數保留意見。

本公司的回款計畫

本公司會密切關注客戶經營狀態和回款意願，保持密切溝通與聯繫，預計本年度
六月份之前與客戶簽訂相關的回款協議，明確回款時間及金額，約定如客戶不能
按回款計畫支付，需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利息、違約金、律師費、
訴訟費等。如本年度十月份之前本公司還未能收回賬款，本公司有權直接採取法
律手段進行催收，必要時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本公司相信，通過這些強有力的
措施，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可以收回全部賬款。考慮到本公司在上述
回款計畫安排和行動措施，本公司預計能夠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移除核數保留意見。

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交易本公司股票時謹慎行事，如有疑問，請向專業人士或財

務顧問尋求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郭夏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爲郭夏先生（本公司之主席）及宋雪梅博士；一

名非執行董事，爲蘇毅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爲仇銳先生、倪彬暉博士及甄嶺先生。本公佈載

有根據 GEM 上市規則規定須提供有關本公司資料的詳情，董事原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並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

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本公佈將於創業板網址

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登出，由登出日期起計為期七日，並於本公司網址 www.chgi.net

網頁刊載。


